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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大綱

•1、前言

•2、近年修法情形

•3、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4、停班停課之決定與執行

•5、動動腦

•6、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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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停班停課作法之立意

• 辦理停班停課作業講習之目的

• 天然災害的意義與類型

• 依據作業辦法，天然災害係指下列因素致交通、水電
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全或有
致災之虞者。

風災 水災 土石流震災 其他災害
4



近年修法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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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102.1─修正辦法名稱「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及辦法全文：

1. 配合災害型態，修正辦法名稱、新增土石流規範

2. 增訂各通報權責機關授權各區、鄉(鎮、市)規範

3. 增訂各通報權責機關人事主管向首長提報規定及
準備措施之義務

近年修法情形

104.6─修正辦法§4②、§7②、§16，新增§17-1 ：

1. 考量實務係以氣象及土石流警戒預報、實際觀測
為判斷依據，增列已致災規定

2. 為提早完成整備作業，修正作業講習辦理期限為
每年4月15前

3. 增列依災害防救法§2①⑵所列非天然災害、核子
事故及其他人為或意外災害準用之規定 6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108.5─訂定辦法§11①、§13Ⅰ①、§17Ⅰ：

鑑於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所可能造成之影響，
已不亞於颱風來襲：

1.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於致災性熱帶性低氣壓特報或
連續豪雨期間，將比照現行颱風之預報資訊發布
頻率（每3小時發布1次）

2. 配合修正公教人員自行停班停課規定

3. 納入各通報權責機關應透過各種傳播媒體，促請
公教員工與學生注意防範及因應作法

4. 其他：配合修正附表(雨量參考基準值)

近年修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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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110年Q&A修正重點

• 為利各機關實務運作，訂定「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

作業Q&A(問答資料)」，並持續檢討修正。

• 110年修正重點如下：

近年修法情形

1. 如發生沙塵暴且學童依教育部規定停課，
公教員工有照顧子女需求者，得依停班
停課作業辦法第15條規定辦理。

2. 天災發生期間如遇例假日或放假日，發
布訊息以「已達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
或「未達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為原則。

3. 考量實務運作需要，將公務人員原已請
假，如遇停班，應如何扣除之規定，納
入「補休」之情形。

8
註：本Q&A可於本總處全球資訊網→培訓考用處→差勤獎懲項下下載。



現行通報
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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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適用範圍

 類型與標準

 決定權責

 出勤處理

通報作業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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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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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通報、及時因
應，俾利災害防救
以減少傷亡或財物
損失

適度差勤管理，便
利人員災害重建

明定通報權責及通
報作業方式，建立
統一基準及處理方
式，及時因應處理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賦予彈性

停班停課標準 決定權責



適用範圍

民間企業交通運輸、警消、
醫療等輪班、輪
休制度者

政府機關、公私
立學校、公營事
業機構及其他性
質特殊機構

請依勞動部規定
0800-085-151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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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與標準

天然
災害

非天然
災害

(適用)

(準用)

風災 水災 土石流震災 其他災害

災害防救法
§2①⑵
所定災害

核子事故 其他人為
或意外災害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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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

• 颱風暴風半徑於4小時內可能經過
之地區，平均風力可達7級以上或
陣風可達10級以上時

• 降雨量達各地區停班停課雨量參考
基準，且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時

• 風力或降雨量未達停班停課基準，
但因受地形、雨量影響，致交通、
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
行、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時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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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

通報權責機關
不分山區
或平地

地區

山區 平地

基隆市政府 350

臺北市政府 350

新北市政府 350

桃園市政府 200 350

新竹市政府 350

新竹縣政府 200 350

苗栗縣政府 200 350

臺中市政府 200 350

彰化縣政府 350

南投縣政府 200 350
（實際觀測300）

雲林縣政府 200 350

各地區雨量警戒值
(單位：未來24小時累積雨量預測/毫米)

108.5.1
修正實施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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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

通報權責機關
不分山區
或平地

地區

山區 平地

嘉義市政府 350

嘉義縣政府 200 350

臺南市政府 350

高雄市政府 200 350

屏東縣政府 350

宜蘭縣政府
350

(實際觀測250)

花蓮縣政府 350

臺東縣政府 200 350

澎湖縣政府 350

金門縣政府 350

連江縣政府 130 350

各地區雨量警戒值
(單位：未來24小時累積雨量預測/毫米)

108.5.1
修正實施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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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

• 降雨量達各地區停班停課雨量參考
基準，且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時
(同風災基準2)

• 機關、學校之處所或公教員工住所
積水，或因降雨致河川水位暴漲、
橋梁中斷、積水致通行困難、地形
變化發生危險，有影響通行、上班
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時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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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

• 機關學校之房舍或公教員工居所受
地震影響倒塌，或有倒塌危險之虞
時

• 因受地震影響致交通、水電供應中
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
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時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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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

• 降雨量達各地區停班停課雨量參考
基準，且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時
(同風災基準2)

• 依據土石流警戒預報或實際觀測，
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並公開之
各地區土石流警戒基準值，且已致
災或有致災之虞時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19



土石流

事前預警與預防性疏散

➢ 每日定時發布

依據中央氣象局定量降水預報進
行發布，每日定時發布6次
00:30、06:30、12:30、15:30、
18:30、21:30；
另為因應風雨特殊情勢，不定時
加發警戒

➢ 入夜前提醒預防性疏散

於15:30、18:30預報中，提醒入
夜後降雨可能達紅色警戒之地區，
建議地方政府提早進行預防性疏
散

(農委會水保局提供)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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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災害

• 其他天然災害造成交通、水電供應
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
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必須撤
離或疏散時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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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天災停班課辦法

• 依災害防救法§2①⑵所定災害、核子事故及其他人為
或意外災害，危害生命、身體、健康或有危害之虞者，
或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
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其停止上班上課之相關事
宜，準用作業辦法規定

• 災害防救法§2①⑵災害：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 海難、陸上交
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
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災害防救法§2①⑵
所定災害

核子事故 其他人為
或意外災害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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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8年5月22日修正公布)



決定權責

機關決定 自行決定

• 通報機制

• 案例說明

•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 系統操作-撤銷

• 事後陳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23



通報機制

• 通案性：

1. 直轄市、縣(市)長決定發布

2. 得依轄區地形、地貌、交通及地區性
之不同，授權所屬區、鄉（鎮、市）
長決定發布，並應通報所在地區之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

• 個案性：

由各機關、學校首長視實際情形自行決定
停班停課者，應通報所在區域之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其有上一級機關，並應報
上一級機關備查

機關決定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24



通報機制

機關決定

ECPA

線上通報 語音通報

ECPA

線上通報

通案性
通報

個案性
通報

通報時機

1. 晚間7時至10時前(次日
全日或上午停班停課時)

2. 上午4時30分前(當日全
日或上午停班停課時)

3. 上午10時30分前(當日
下午或晚間停班停課時)

4. 視實際情形隨時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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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案例1：區、鄉(鎮、市)停班停課

情境：
甲縣山區連續降下豪雨，而降雨量未達停班停課標準，
惟雨勢未減弱，且已造成道路坍方，已影響甲縣A鄉民
眾上課及上班通行及安全

處置方式：

1.甲縣未授權A鄉長：由甲縣縣長

就實際狀況綜合考量後，得發布

停班停課

2.甲縣已授權A鄉長：由A鄉鄉長

就實際狀況綜合考量後，得發布

停班停課，並通報甲縣縣政府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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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案例2：機關、學校

情境：

因梅雨鋒面來襲，乙市降下瞬間大雨，導致道路淹水，

位於乙市之○○國小校園內已淹水100公分

處置方式：

1.○○國小校長得視實際情形自行

決定停班停課，並應通知所屬公

教員工、學生

2.決定後應通報乙市市政府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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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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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使用者可選擇憑證或帳號登入ECPA網站

參考資料：本總處天然災害停班課通報系統使用者手冊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29

登入ECPA網站後，點選應用系統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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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右側清單中，點選「D10天然災害停班課通報系統」進入該系統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31

系統進入畫面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1

32

Step1.點選通案通報，呈現畫面如下

各縣市政府需通報區以上範圍時使用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2

33

Step2.點選新增按鈕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照常上班、照常上課

停止上班、停止上課

照常上班、停止上課

假日發布：未達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

假日發布：已達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

假日發布：未達停止上班、已達停止上課標準

尚未列入警戒區

尚未宣布消息 34

新增資料

臺北市

此狀態無時效，須另行撤銷或覆蓋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3

35

Step3.新增完畢後，點選發布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勾
選
確
認

填寫使用者Email

系統自動發信確認

確認送出

36

勾選欲發布停班課之訊息，再點選確認發布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4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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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按下確認發布後，再次確認發布內容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5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mail通知信內容

38

Step5.點下確認後，系統會發送Email並回到系統首頁



系統操作-撤銷

1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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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點擊撤銷按鈕

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發布錯誤時使用



系統操作-撤銷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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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依據撤銷訊息(今天或明天)，有不同的提示訊息

↑ 撤銷明天狀態

↓ 撤銷今天狀態

2



系統操作-撤銷

3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41

Step3 .刷新頁面並發布今日最新消息或是尚未發布訊息完成撤銷

注意：
語音通報發布之訊
息僅得由縣市政府
透過網路撤銷，鄉
鎮市區不能撤銷語
音通報發布之訊息

撤銷明日狀態：後台顯
示尚未宣布消息、前台
明日狀態空白

撤銷今日狀態：後台顯
示已撤銷、前台空白



• 通報機制

• 案例說明

• 系統操作-通案通報

• 系統操作-撤銷

決定權責

機關決定 自行決定

• 事後陳報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42



事後陳報

自行決定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自行決定停止上班及上課，於事後陳報機關、
學校首長，機關、學校首長得在15日範圍內，
視實際需要給予當事人停班（課）登記。

1. 為清理天然災害所造成之普遍性災害。

2.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配偶、直系親屬有重大傷亡或失蹤。

3.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及其配偶、直系親屬所居住之房屋因受災倒

塌或有倒塌之危險，或遭受重大損失時，為處理善後。

4. 災情已達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因通訊中斷無法聯繫。

5. 其他因地形、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

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

108.5.1
修正實施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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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處理
現行通報作業規定

•出勤係以停班（課）登記。

•公務人員之子女照顧（經發布學校停
課，家有國中以下或高中以下身心障
礙子女乏人照顧時），本人或配偶得
有1人由服務機關學校核實給予停班。

44



停班停課
決定執行

＆

04

45



決定時面臨的困境

1.工商企業雇主
與上班族立場
不一

2.氣象變化快速
無法完全預測

停班停課之決定與執行

3.颱風來襲前及
早作成決定

4.決定後不宜輕
易更改

46



決定時應遵循之重點

1.瞭解天然災害
處理之特性

3.事前預防與災
後重建並重

停班停課之決定與執行

2.確立適當處理
原則

47



1. 宜按各該轄區之地形、地貌差異性；風力值、雨量值；
及交通、水電供應等實際狀況綜合考量。

2. 針對轄區內較易致災之區、鄉(鎮、市)，建議於汛期來
臨前，檢視是否需要先行授權。

3. 地理位置相鄰之直轄市及縣(市)，決定停班停課前，應
就預計發布結果及發布時間協調聯繫。如有預計發布
結果不一致之情形，建議宜由各直轄市及縣(市)首長
(或指定人員)直接進行協調。

4. 決定做成後，不宜輕易更改。

決定時建議之處理原則
停班停課之決定與執行

48



執行時應注意之事項
停班停課之決定與執行

49

一、通報作業：

1. 汛期前，各通報權責機關人事主管應向直轄市及縣(市)首長
提報相關規定及準備措施。

2. 鄰近縣市決定前宜協調聯繫，以作成一致性決定，並避免
發布時間落差太大。

3. 本總處啟動停班停課通報機制後，各通報權責機關即應依
規定通報，縱不在颱風警戒區域，仍應通報。

4. 透過人事服務網(ECPA)及Juiker天然災害停班課通報作業
群組(通報權責機關人事主管、天災停班課業務承辦人及科
股長)進行通報。

5. 如遇例假日或放假日，發布訊息以「已達停止上班及上課
標準」或「未達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為原則。



執行時應注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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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通報時機：

1. 各通報權責機關得於現行制度自行決定是否參採：

 前1日已明確達到標準，於前1日晚間10時前宣布次日全
日停班停課。

 前1日晚間10時仍未能認定是否已達標準，於次日上午4

時30分前再行宣布是否停班停課。

 各通報權責機關得視實際情形，隨時發布。

2. 發布時點盡量避免當日發布之情形。



執行時應注意之事項
停班停課之決定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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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颱風通報時機：

1. 為避免各直轄市及縣(市)間發布時間落差過大，建議颱風警
報期間，宜以前1日晚間9時至10時間發布停班停課結果為
原則。

2. 請避免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時，即對外發布是否停班停課，
原則應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時，始作成決策。



動動腦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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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高溫期間、低溫寒害、 COVID-19疫情可否
發布停班停課？

高溫期間 低溫寒害 COVID-19

依傳染病防治法§3Ӏ及§37：
訂有相關管制上班上課
規管範及措施，又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
期間，依指揮官指示辦
理，爰不納入天災停班
課辦法準用規範。

因高溫難以明確定義，
政府機關現階段尚不宜
以法制化方式規範高溫
停班停課相關事宜。

請各機關以業務特性及
工作態樣，依公務人員
安衛辦法相關規定，訂
定或精進相關防護性措
施。

如因寒害造成交通、水
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
影響通行、上班上課安
全，或有致災之虞、必
須撤離或疏散時，得視
實際情形依天災停班課
辦法§8發布停班停課。

53
(註：行政院102年10月1日院授人培字
第1020050460號函)

(註：104年修法立法說明)



動動腦

為何天然災害停班停課不採行補班補課機
制？

發布停班停課，是為因應事實上無法上班之
臨時性緊急應變措施，使政府從事災害防救
工作，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為目的，公
務人員之出勤處理並以「停止上班登記」，
非視同當然放假。如於例假日辦理補班及補
課，對民眾之生活作息、公私部門各項活動
舉行勢將造成困擾及不便，且所涉問題層面
廣泛，爰不予採行補班補課機制。

54

(註：本總處105年5月10日總處培字第105004121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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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住地」指「實際居住地點」，而非戶籍地。

2.「實際居住地點」包括「住所地」及「居所地」，不限一地，並於天然災害發生之際有實際居
住之事實者。(註：如因省親、旅遊等特定事由而短暫寄寓之地，並非住所地或居所地)

3.視情況而定，關鍵在於有無生命、財產遭受侵害之虞。

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
正常上班課必經之地於停班課前，
出發至未停班課地區執行職務。
(註：縱嗣後服務機關所在地停班課，

亦不得核給加班)
加班？

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
正常上班課必經之地/出差地均未
發布停班課。

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正常上
班課必經之地於停班課前，出發至已
停班課地區執行職務。

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居住地／正常上
班課必經之地/出差地於停班課後，才
出發至已/未停班課地區執行職務。

TIPS

動動腦

於天然災害期間奉派出差等，於下列情形
得否給予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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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天然災害發生時，公教員工停班停課情形
起訖時點？

狀況描述 當日上午 當日下午 當日晚上

全日停班課

前1日22時前發布

0時 24時

當日4時30分前發布
一般上班課始點(通常8時) 24時

上午停班課
0時 上午上班結束時間

下午停班課

晚上停班課

一般下午上班課始點(通常13時30分) 24時

18時 24時

1.若通報權責機關另有決定，則依發布訊息為準。
2.住所與辦公處所宣布時點不同，以較早時點登記。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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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公務人員原已請假，如遇天然災害停班，
應如何處理？

◆原則：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15，有關假期之核
給扣除例假日之規定，扣除停班之日數。

◆扣除方式：

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
生理假、婚假、產前假、陪
產假、喪假、休假、補休

得按時扣除請假時數

娩假、流產假
以半日為單位扣除，如停班課未達半日，
仍以半日扣除

公假、延長病假 無需扣除

連續扣薪事假 不予扣除例假日，仍應按日扣除薪給

57(註：銓敘部94年10月13日部法二字第0942551433號書函、銓敘部105年7月13日部法二字第1054118694號函、本總處105年7月22日
總處培字第1050047368號函、銓敘部62年1月19日62臺為典三字第47308號函)



動動腦
離島(本島)公務人員非因公赴臺(離島)，於
假滿當日或隔日因非人為因素致無法如期
返回工作崗位，得否比照？

Created by Freepik from Flaticon

澎湖

金門

馬祖

本
島

離
島

因應離島特殊情形，得經當事
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由服
務機關審酌實際情形，視同天
災停班處理。

從寬比照。

58(上圖僅為示意，本原則於綠島、蘭嶼、
小琉球等其他離島地區均適用)

(註：原人事局88年7月5日88局考字
第016364號函、本總處105年12月20

日總處培字第10500616051號函)



結語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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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

◆建立災害防救意識

◆加強宣導

◆先行演練

事中(後)

Created by Eucalyp from Flaticon

Created by Skyclick from Flaticon

◆及時因應處理

◆減少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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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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